
《新型建设工程材料认定管理办法》

决策背景及说明

2017 年，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发布了《上

海市新型建设工程材料认定管理办法》（以下检查《办法》），

《办法》施行以来有效带动了一批新材料在建设工程中的应

用，对提升上海建筑品质起到了促进作用。因《办法》目前

已到期，为落实 2024 年 12 月修正的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

管理条例》要求，衔接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管理机制调整需求，

我委对《上海市新型建设工程材料认定管理办法》进行了修

订。

《办法》修订围绕行业发展需要，坚持科学严谨细致要

求，主要思路为：一是强化质量安全把关，建立新材料认定

全过程管控机制。厘清各方质量安全监管责任。明确认定全

过程从严质量安全管理要求。建立新材料使用追溯、后评估、

证书撤销机制。二是强化市场主导、政府引导，加强新材料

推广方向指引。建立新型建设工程材料“推广指引目录”，

为新材料研发提供清晰、精准、前瞻性方向。三是注重高效、

规范审批，优化新材料认定政务服务。优化审批流程、办结

时间和认定有效期限，进一步提高政府服务水平。

公众意见收集及采纳情况

为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民主性，结合行业发展及工



作实际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对近年来我市新型建设工程

材料应用情况进行了排摸，借鉴了其它省市的先进经验，起

草了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此后，《办法》征求了市政

府办公厅法律事务处、委相关处室及事业单位等管理部门、

相关企业以及有关建材行业协会的意见。期间，共收到反馈

意见 17 条，采纳了其中 13 条意见，未采纳的 4 条也已向提

出单位详细说明原因；最终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完善内容后，

形成了《办法》（送审稿）。


